附件1
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绥宁县皮肤病防治站）
2024年3月5日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预算资金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根据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度财政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绥财绩〔2025〕1号）相关要求，我部门对部门整体支出情况实施了绩效自评，现将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职能职责
1.为控制皮肤病、麻风病提供防治保障。皮肤病、麻风病监测防治与咨询。
（二）机构设置情况
2024年末，我部门内设股室4个，所属事业单位0个。
内设股室分别是：门诊室、药房、财务室、办公室。
所属事业单位分别是：无。
（三）人员编制情况
2024年末，我部门共有编制6人，其中行政编制0人，事业编制6人。年末实有在职人员6人，退休人员7人，离休人员0人。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2024年基本支出共计125.36万元，其中人员经费88.43万元，公用经费36.93万元。
1.人员经费88.43万元。主要用于在职人员工资津补贴、奖金、离休费、社保缴费、住房公积金缴费、老干医疗费、抚恤金等。人员经费支出严格按照相关政策和标准列支。
2.公用经费36.93万元。主要用于为保障基本运行而发生的办公费、印刷费、邮电费、水费、电费、物业管理费、取暖费、维修费、差旅费等。公用经费支出严格执行部门预算，厉行节约，控制运行成本。
（二）项目支出情况
2024年项目支出共计0万元，其中业务工作经费0万元，运行维护经费0万元，专项资金0万元。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度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4、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度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5、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度无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4年，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坚持依法行政、执法为民，稳中求进，改革创新，积极作为，突出抓改革强监管促发展，各方面工作稳步推进。根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评分（详见附件2），得分97分，部门整体支出绩效为“优秀”。主要绩效如下：
（1） 成绩一。按要求完成了国家、省、市、县各级业务主管部门下达的所有目标管理工作任务及临时指令性任务。
（2） 成绩二。2024年完成皮肤科门诊诊疗人次12332人次，对其中23人进行了麻风病筛查检查。
（3） 成绩三。按省CDC要求，完成对12名住村病人每月上门健康管理1次的目标。
（4） 成绩四。按国家要求每年开展“麻风病症状监测暨麻风知识培训班”，24年对原长铺片区及关峡镇等5个乡镇的所有村医及部分乡镇医师86多人举办了一期为期3天的麻风病防治知识脱产培训。
（5） 成绩五。对所有治愈麻风病人进行了2次随访，及96%的病人家属进行了2次以上调查。
（六）成绩六。年内完成可疑线索下乡调查190条。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问题一。增加编制，减少临时工，以扭转亏损的不利局面。 
（二）问题二。加大政府投入。
（三）问题三。安排专用办公场所，减轻单位负担。
八、下一步改进措施
业务上严格按照单位年初方案执行，每个岗位对号入座。如会计、出纳按照财务规章制度照章办事、护理部按照护理制度执行、重大事情站务会集体研究决定等。

附件：1.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基础数据表
2.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附件1-1
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基础数据表

	财政供养人员情况（人）
	编制数
	2024年实际在职人数
	控制率

	
	6
	　6
	100%

	经费控制情况（万元）
	2023年决算数
	2024年预算数
	2024年决算数

	三公经费
	　
	0
	0　

	   1、公务用车购置和维护经费
	
	0　
	0

	其中：公车购置
	
	　
	

	公车运行维护
	　
	0
	0　

	2、出国经费
	　
	　
	　

	3、公务接待
	　
	0
	0　

	项目支出
	
	
	

	 1、业务工作经费
	
	　
	

	2、运行维护经费
	　
	　
	　

	3、上级专项资金
	　
	　
	　

	其中：××专项资金
	
	
	　

	          ××专项资金
	　
	　
	

	公用经费
	67.21
	6.79
	36.93

	其中：办公经费
	59.77　
	5
	2　

	     水费、电费、差旅费
	3.01　
	1.79
	5.82　

	 会议费、培训费
	4.43　
	　
	　1.34

	政府采购金额
	0.56
	　
	1.26

	部门基本支出预算调整
	
	
	

	楼堂馆所控制情况
（2024年完工项目）
	批复规模
（㎡）
	实际规模（㎡）
	规模控制率
	预算投资（万元）
	实际投资（万元）
	投资概算控制率

	
	　
	　
	　
	　
	　
	　

	厉行节约保障措施
	1、严格控制公务接待经费开支、范围　开支标准、不搞超规格接待。2、严格执行出差、报销审批制度，严格出差人数和天数。3、建立严控行政支出的长效机制，切实把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跳跃的各项规定落到实处.

	说明：“项目支出”需要填报基本支出以外的所有项目支出情况，“公用经费”填报基本支出中的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






附件1-2

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单位名称
	绥宁县皮肤病防治站　

	年度预算申请（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B/A)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62.75
	258.78
	258.78
	10
	100%
	10

	
	按收入性质分：258.78
	按支出性质分：258.78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125.35
	其中：基本支出：258.78

	
	政府性基金拨款：
	项目支出：

	
	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125.71
	

	
	[bookmark: _GoBack]其他资金：7.72
	

	年度总体目标
	年初目标设定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1、 保障单位在职及退休人员工资福利待遇
2、保障单位日常工作开展
	1、 完成了在职职工及退休人员工资福利待遇100%
2、完成单位日常工作100%

	绩效
指标（90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
分析及
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50分）
	数量   指标

	在职人员工资福利待遇
	在职人数6人
	6人
	10
	10
	

	
	
	
	退休人员福利待遇
	退休人数7人
	7人
	10
	10
	

	
	
	质量   指标
	保障在职及退休人员生活质量
	在职及退休人员共13人
	13人
	10
	10
	

	
	
	
	
	
	
	
	
	

	
	
	时效指标
	按月完成进度
	100%
	100%
	10
	10
	

	
	
	
	
	
	
	
	
	

	
	
	成本指标
	严格控制三公及办公经费支出
	全年无三公经费，办公经费减少
	98%
	10
	9
	

	
	
	
	
	
	
	
	
	

	
	效益指标（30分）










	经济效益指标
	减轻在职职工经济负担
	有效减轻
	有效减轻
	10
	9
	

	
	
	
	
	
	
	
	
	

	
	
	社会效益指标
	职工及退休人员生活得到有效保障
	有效提高
	有效提高
	10
	9
	

	
	
	
	
	
	
	
	
	

	
	
	生态效益指标
	退休职工生活质量有效退稿
	有效提高
	有效提高
	5
	5
	

	
	
	
	
	
	
	
	
	

	
	
	可持续影响指标

	提高职工及退休人员生活质量
	有效提高
	有效提高
	5
	5
	

	
	
	
	
	
	
	
	
	

	
	满意度指标（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满意率
	100%
	99%
	10
	10
	

	
	
	
	
	
	
	
	
	

	总分
	100
	97
	




说明：1.分值设定100分，其中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除预算执行率外的指标应根据权重自行合理设定分值。
       2.综合评价等级分为优秀（大于90分）、良好（80-90分）、较差（60-80分）、 差（小于60分）。
       3.三级绩效指标按需自行增减行。个别不涉及的二级指标可删除不要。









